                          B类
                                     同意对外公开
株人社字〔2022〕12号

对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第1132号建议的

会办意见

市教育局：

谭红平、印小兰等代表提出的《关于稳定乡村教师队伍的建议》收悉。我局高度重视，召集有关业务科室认真研究，现将我单位会办意见函告如下，请一并答复代表：

为切实保障乡村教师待遇。按照《湖南省乡镇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乡镇工作补贴实施办法》（湘人社发〔2015〕53号）《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对武陵山片区农村基层教育卫生人才发展提供重点支持的若干意见》（湘发〔2013〕3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湘政发〔2019〕18号）等文件要求，我市各县市区落实乡镇工作补贴、罗霄山片区人才津贴、乡村教师人才津贴等政策提高乡村教师工资收入。同时，根据文件要求，自2020年7月起，我市各县市区通过设立“乡镇工作临时性补贴”、完善奖励地方奖励性补贴等方式进一步保障乡村教师待遇，确保乡村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
为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乡村学校公开招聘教师时，在核定的编制限额内可根据工作需要和岗位空缺情况，向同级编制部门申报用编计划。编制招聘方案时，可根据招聘岗位需求，科学合理设置招聘条件。同时，为了不断增强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让乡村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按照《关于印发<株洲市基层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实施办法（试行）>和<株洲市资深乡村教师职称评审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株教发〔2021〕2号）文件要求，对基层教师在高级职称评审上予以倾斜。

下一步，我们将协同市教育局等相关部门持续做好稳定乡村教师队伍工作，督促各县市区落实乡村教师相关政策。

    感谢您对株洲人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承办负责人：田智思
承  办  人：陈海亮
联 系 电 话：28681097
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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